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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，积
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加力增效，一方面实
施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，一方面加
大公共支出。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
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，今年以来，税
收 在 稳 增 长 、 调 结 构 中 发 挥 出 重 要
作用。

在经济新常态下，税务部门如何充
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？记者就此采访了
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和地方税务
部门。

上半年，全国税务部

门共组织税收收入 59373

亿元，同比增长 6.3%。税

收工作在稳增长、调结构

中扮演了重要角色

“要深刻认识、主动适应、积极引
领税收新常态，有效服务经济发展新常
态，坚持税收改革、税收法治、税收开
放三轮驱动。”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
在年初的税务工作会议上强调。

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、办公厅主任
王陆进日前通报了上半年全国税务部门
组 织 税 收 收 入 情 况 ， 交 出 年 中 “ 答
卷”。今年上半年，全国税务部门共组
织税收收入 59373 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增
长 6.3%。

“这个增速与上半年全国名义 GDP
增速基本协调，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，
结构性减税力度加强的情况下，取得这
个成绩并不容易。”中国社科院财经战
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说。

今年以来，税制改革稳步推进。上
半年，“营改增”共减税 1102 亿元，其
中试点纳税人直接减税 600 亿元，原增
值税一般纳税人因增加抵扣减税 502
亿元。

小微企业优惠政策的落实也取得明
显成效，今年上半年，全国共有 239 万
户纳税人享受了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，
减税 86.54 亿元；2700 多万户小微企业
和个体工商户享受了暂免征收增值税、
营业税优惠政策，减税 399.77 亿元，有
力扶持了小微企业发展。

税收工作在各地稳增长、调结构中
扮演了重要角色。面对国际、国内钢材
市场需求日益饱和的现状，传统钢材企
业“非钢”产业改制已成趋势，江西新
钢集团公司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和主辅分

离、辅业改制步伐。江西新余国税主动
与企业对接，支持新钢公司将“非钢”
产业完全剥离，按照国家政策规定，使
公司享受税收优惠 1700多万元。

“‘营改增’的推进和其他税种改
革的进行，以及有关小微企业、创新、
就业等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，对促进稳
增长、调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。”张
斌说。

围 绕 服 务 “ 一 带 一

路 ”、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、

长 江 经 济 带 三 大 战 略 和

自 贸 区 建 设 ， 税 务 部 门

实 施 一 系 列 创 新 税 收 服

务措施

近年来，税务部门以支持经济发展
为己任，围绕服务“一带一路”、京津
冀协同发展、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和自
贸区建设，实施一系列创新税收服务
措施。

在 支 持 “ 一 带 一 路 ” 发 展 方 面 ，
2015 年 4 月，从“谈签协定维权益、改
善服务促发展、加强合作谋共赢”三个
方面研究提出了服务“一带一路”发展
战略的 10 条税收措施。比如，充分利
用税收协定项下的双边磋商，开通税务
纠纷受理专门通道，为跨境纳税人避免
双重征税或税收损失服务。

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，成立
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工作领导小组，并
于去年底研究推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
的“一统三互”措施。“一统”即统一
办税平台，“三互”即资质互认、征管
互助、信息互通，目前各项工作成效
初显。

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方面，2015
年 2 月，制定出台“一个窗口、两区运
作、统分结合、协同服务”的跨区域税
收服务与管理举措。目前，一个窗口即
长江经济带税收服务之窗已初步建成，
长江经济带 24 个国税、地税局共同签
署了长江经济带税务部门信息共享协议
书，推动创新服务措施的落实。

同时，税收工作还着力支持服务自
贸区发展。为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，于
2014 年 6 月，围绕“税收一网通办、便捷
优质高效”出台 10 条税收服务创新措
施，促进上海打造创新高地、改革高地，
并将上述措施分步在部分地区复制推
广。同时，为支持上海和天津、广东、福

建自贸区发展，在去年“办税一网通”10
项创新措施的基础上，再推出 10 项新举
措，形成“办税一网通 10+10”格局。

税务总局把该放的放

开 ， 优 化 税 务 行 政 审 批

服 务 ， 推 进 税 务 登 记 便

利 化 ； 该 管 的 管 好 ， 加

强 事 中 事 后 监 管 ， 防 止

审 批 事 项 取 消 或 下 放 后

出现监管真空

国家税务总局加大税务行政审批制
度改革力度，坚持简政放权与加强后续
管理并举，努力促使市场和社会活而
有序。

坚决把该“放”的彻底放开。税务
总局向社会公布了 87 项税务行政审批
事项，实现了行政审批清单目录化管
理。截至今年 5 月，7 项行政许可予以
保留，80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已清理
完毕。

同时，优化税务行政审批服务。全
面推行审批事项办税服务厅“一窗受
理 、 内 部 流 转 、 限 时 办 结 、 窗 口 出
件”，并对办税服务厅落实这一要求进
行了督导检查。

税务总局还深化商事制度改革，按
照商事制度改革要求，推进税务登记便
利化。提出了推进“三证合一”改革的
基本思路，即大力推进“三证联办”、
积极探索“一证三码”、最终实现“一
证一码”。

在做好“放”这篇文章的同时，税
务部门在“管”上狠下功夫，加强事中
事后监管，防止审批事项取消或下放后
出现监管真空。目前，税务总局公布取
消的 24 项税务行政审批事项中，基本
上都已发布后续管理文件。

同时，税务总局还大力推行税收执
法权力清单制度。今年 2 月，公布第一
批税务行政处罚权力清单，包括 3 类 8
项处罚权力事项。截至 5 月 22 日，共有
54个省国税局、地税局公布了第一批税
务行政处罚权力清单及流程图。

南昌市国税局出台 《税收管理服务
职责清单》，对原有办税流程进行了梳
理、整合和优化，减少了审批事项 11
个，压缩了工作环节 25 个，取消了表
证单书 57 张，最大限度减轻了纳税人
负担。

纳 税 服 务 和 征 管 规

范，能有效抑制税收征管

权力扩张，切实减轻办税

负担，保障了纳税人合法

权利

今年以来，国家税务总局持续加强
“规范税务”建设，努力实现服务一把尺
子、征管一个标准，税收工作逐步步入规
范化、标准化、法治化轨道。

2015 年，税务总局将自 2014 年 10
月 1 日试行的《全国县级税务机关纳税
服务规范（1.0 版）》升级到《全国税务机
关纳税服务规范（2.0 版）》，并从 3 月 1 日
起执行，随后出台实施《全国税务机关出
口退（免）税管理工作规范（1.0 版）》和

《全国税收征管规范（1.0版）》。
“这些纳税服务和征管规范，既规范

税务机关依法征税，也规范纳税人依法
纳税，能有效抑制税收征管权力扩张、防
止行政裁量权滥用，切实减轻了办税负
担，保障了纳税人合法权利，对有效协调
征纳关系、提振市场信心十分必要。”北
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说。

税务总局还大力推动国税、地税部
门合作，印发了《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
局合作工作规范（1.0 版）》，明确了纳税
服务合作、征收管理合作、税务稽查合
作、信息共享合作和其他事项合作 5 大
方面内容 32个具体合作事项。

“互联网+”正成为实现税收现代化的
重要驱动力量，税务系统大力推进税收信
息化管理，加强技术统筹，整合信息系统。

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，
金税三期工程建设总攻战已打响，全国
税务系统正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主体应
用系统推广，搭建纳税服务平台，实现全
国税收数据大集中。

此外，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稳步
推行，全国存量纳税人将分步纳入新系
统管理，今后将逐步取消纳税人上门或
网上抄报税，创造条件取消扫描认证，让
纳税人办税更便捷。

7 月 31 日，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
电子发票试运行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，
京东商城顺利开出了全国第一张电子增
值税普通发票，标志着互联网与税务领
域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迈上新台阶。

“没有税收信息化就没有税收现代
化，税收工作不拥抱互联网是没有未来
的!”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说。

今年以来税务部门改进税收征管和纳税服务，确保各项政策落地——

税 改 给 力 稳 增 长
本报记者 曾金华

当前，我国经济运行走

势分化，下行压力仍然较

大，税收改革发展助力稳增

长的表现更加引人注目。

税务部门也在更加主动地

顺应经济发展新常态，改进

税收征管和纳税服务，确保

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落地，持

续充分释放改革红利，最大

程度给力稳增长——

本版编辑 刘 亮 郭存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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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猪价持续上涨情况，日前农业部组织生猪市场
预警专家组对猪价上涨原因和后期趋势进行了分析研
判。8月 5日，农业部市场预警专家向《经济日报》记者表
示，今年以来猪价呈恢复性和补偿性上涨，后期生猪出栏
平稳、市场供应有保障。近期猪价的恢复性上涨，是市场
机制调节的结果，有利于养殖户减亏增收，也有利于后期
增加供给、稳定市场，因此，对生猪市场运行，要密切关注
但不宜轻易干预。

生猪产能持续调减

今年以来，生猪产能持续调减。据农业部监测，全国
4000 个生猪养殖村 6 月份生猪存栏 716.24 万头，同比下
降 10.3%。生猪存栏已连续 9 个月环比下降，能繁母猪
存栏已连续 22 个月环比下降，分别比前 4 年同期平均水
平低 13.1%和 18.3%，均处于 2008 年以来最低水平。此
外，生猪养殖的环保问题日益得到重视，南方和沿海发达
地区对禁养区内养殖场进行拆迁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
了生猪产能调减力度。

“生猪产能持续调减，是养殖环节较长时期亏损后市
场自发调节的结果。”农业部生猪市场预警专家组成员张
学彪表示，由于猪价连续低迷，2014 年年初以来我国生
猪养殖普遍处于亏损状态，打击了养殖户信心，导致部分
养殖场户破产退出而大幅调减产能。据监测，2014 年平
均每出栏一头商品肥猪亏损 110 元，按全国全年出栏
7.35亿头生猪计算，养猪业共计亏损 809亿元。

后期生猪供求处于紧平衡

农业部生猪市场预警专家组成员聂凤英认为，从供
求形势看，未来几个月生猪产能仍然维持低位调整，出栏
保持平稳，而下半年是畜产品消费旺季，需求会有所增
加。因此，预计后期生猪供求大体处于紧平衡状态，猪价
仍将处于周期性上涨通道，中秋、国庆期间受季节性需求
拉动，阶段性涨幅可能会稍大一些。但随着生猪产能调
整基本见底，后期如不发生重大疫情，市场供应有保障，
不必过于担心保供给问题。

为何后期供应有保障？专家从三方面做了解释：一
是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环比降幅连续 4 个月呈收缩态
势。二是春夏仔猪补栏积极。据监测，仔猪价格从 2 月
份第 3 周开始已连续上涨 22 周，累计涨幅 59.8%。三是
淘汰母猪量明显下降。据对全国 4 个主要淘汰母猪屠宰
基地监测，6 月份共计屠宰淘汰母猪 6.74 万头，环比下降
26.7% ，比 3 月 份 母 猪 淘 汰 高 峰 期 平 均 水 平 收 窄 了
59.8%，连续 3个月呈下降态势。

不会出现 2011 年的暴涨行情

“与 2011 年猪价暴涨相比，目前猪价上涨有两点不
同。”农业部生猪市场预警专家组成员朱增勇说，“一是价
格水平和涨幅不同。据监测，2011 年猪肉、活猪和仔猪
价格分别涨至每公斤 30.39 元、19.75 元和 37.24 元，均高
于目前价格；猪肉和仔猪价格累计涨幅分别为 32.3%和
98.4%，也高于此轮涨幅。二是养殖效益不同。2011 年
猪价上涨期间，生猪养殖始终处于盈利状态，而此轮猪价
上涨生猪养殖刚刚扭亏为盈。”

专家认为，今年猪价上涨的内在基础和外部环境与
2011 年有明显变化，不会出现类似 2011 年的暴涨行
情。主要因为：一是今年以来生猪疫情平稳，按近年来生
猪生产波动规律，生猪出栏不会出现大的波动。二是成
本推动因素影响小。2011 年生猪价格进入上涨通道前，
连续 3 年玉米价格大幅上涨，累计涨幅 60%，而 2012 年
以来玉米价格平稳略降。三是供给保障能力增强。
2013 年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比重达到 40.8%，比 2007
年提高近 20 个百分点，这有利于提高良种繁育水平和生
猪养殖效率，稳定生猪供给能力。四是宏观经济下行压
力仍然较大，消费需求大幅增加的可能性不大，这与
2011年 GDP增速达 9.5%的经济环境有很大不同。

8 月 4 日，在北京开往烟台的 K285 次列车上，列车长

毕凯向旅客征求意见。自 7 月 1 日暑运开始以来，旅客发

送量持续走高。铁路部门不断改善服务，满足旅客温馨

出行需求。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

精心服务保暑运

本报北京 8 月 5 日讯 记者李万祥

报道：日前，最新调整后的十二届全
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在中国人大网
上公布，房地产税法等 7 部税法正式
纳入本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。这表
明 我 国 落 实 税 收 法 定 原 则 进 程 提 速 ，
社会关注的房地产税法已正式提上国
家立法日程。

新公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
共 102 件立法项目。其中，除房地产税
法外，立法规划还补充了环境保护税
法、增值税法、资源税法、关税法、船
舶吨位税法、耕地占用税法等 6 大税

法。这也是落实新修改的立法法中关于
“税种的设立、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
等税收基本制度”应由法律规定的要求。

“落实税收法定原则”是党的十八届
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一项重要改革任
务。今年初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
牵头起草的 《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
实施意见》 经党中央审议通过。该实施
意见明确，开征新税的，应当通过全国
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相应的税收法律，
同时对现行 15 个税收条例修改上升为法
律或者废止的时间作出了安排。

根据新公布的立法规划，房地产税

法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
会牵头起草，财政部配合立法，其余 6
部税法均由国务院提请审议。

在我国的税法体系中，国务院根据
有关授权决定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的税收
暂行条例。目前，现行的 18 个税种中，
除个人所得税、企业所得税、车船税由
法律规定征收外，增值税、消费税、营
业税、资源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土地
增值税、房产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车
辆购置税、印花税、契税、耕地占用
税、烟叶税、船舶吨税、关税 （海关法
只规定征收关税，但具体税收要素由条

例规定） 等 15 个税种由国务院制定的有
关暂行条例规定征收。

与税收立法进程提速相适应，此次
立法规划还包括了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
改。此前，国务院法制办就税务总局、
财政部起草的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
收管理法修订草案 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已
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
关于环境保护税法，国务院法制办
此前已就财政部、税务总局、环境保护
部起草的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
法 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公开征求意见。目
前，征求意见已经结束。

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进程提速

房地产税法等七大税法纳入人大立法规划 农业部专家认为

猪肉供应保障足

暴涨行情难续演
本报记者 乔金亮


